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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完成资产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科技”或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分立后的广州飞

达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广州飞达音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达音

响”）95.4091%股份。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署的《广州飞达音响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书》（以下合称“原协议”）的约定，在飞达音

响完成分立后，公司分两期受让出让方所持股份：第一期公司受让中邦制造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飞达音响 75.4091%股份；第二期公司受让广州伟溢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伟溢投资”）所持有的飞达音响 20%股份，将在

第一期股份转让的交割完成之日起 2年届满后 180日内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发布的《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9）。第一期受让股权的交割手续已于 2022 年 3 月完成，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年 3月 3日发布的《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完成资产过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7），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飞达音响 75.4091%股权。 

2023 年 8 月，公司受让王本银先生所持有飞达音响 1%的股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3），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飞达音响 76.4091%的

股权。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伟溢投资、飞达音响原实际控制人何欢潮先生共同确认，朝阳

科技受让伟溢投资所持有的飞达音响 20%股权的先决条件已经成就，并根据原协



议的相关约定，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飞达音响已收到广州市花都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核准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及新的营业执照。本

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飞达音响 96.4091%股权，飞达音响股东及股权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6.4091% 

2 沈火土 3.5909% 

本次股权转让对应的交易价款将按照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的有关协议约

定予以支付。 

三、备查文件 

1、核准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 

2、广州飞达音响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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